
4-2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及评估说

明，或者估值报告 

序号 文件名称 页码 

4-2-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 1 

4-2-1-1 

中钨高新拟发行股份并支付部分现金购买资产项目所涉及的湖南柿

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（中企华

评报字（2024）第 6065 号）及（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 号） 

1 

4-2-1-2 
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书（中企华矿评

[2024]第 1006 号）及（中企华矿评报字[2024]第 1030 号） 
119 

4-2-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的评估说明 374 

4-2-2-1 

中钨高新拟发行股份并支付部分现金购买资产项目所涉及的湖南柿

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说明（中企华

评报字（2024）第 6065 号）及（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 号） 

374 

4-2-2-2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钨高新拟发行股份并支付

部分现金购买资产项目所涉及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

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之复核说明（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065 号）

及（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 号） 

897 

4-2-3 
关于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财务数据与众

环审字(2024)0205275 号审计报告数据无差异的说明 
934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4-2-934 

关于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财务数据与众

环审字(2024)0205275 号审计报告数据无差异的说明 

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人五矿钨业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五矿钨业”）、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钨高新”）委托，就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经济行为，对所涉及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柿竹园公司”）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4

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《中钨高新拟发行股份

并支付部分现金购买资产项目所涉及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

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

号）。 

评估范围是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

债。评估基准日，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、长期股权投资、

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资产、其他非流动资产，总资产账面价值

为 289,755.49 万元；负债包括流动负债、非流动负债，总负债账面价

值为 128,455.28 万元；净资产账面价值 161,300.21 万元。 

被评估单位母公司报表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

资产总计 261,321.50 293,967.87 289,755.49 

负债总计 142,069.22 147,563.97 128,455.28 

所有者权益 119,252.28 146,403.90 161,300.21 

 

被评估单位母公司报表近两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： 



4-2-935 

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267,495.34 255,090.51 77,361.86 

利润总额 28,942.84 40,051.45 16,691.31 

净利润 26,078.36 36,055.06 14,335.45 

 

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4 年 9 月 3 日出

具了《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-3 月、2023 年度、

2022 年度审计报告》（众环审字(2024)0205275 号），相关审定后报表

数据如下： 

被评估单位母公司报表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

资产总计 261,321.50 293,967.87 289,755.49 

负债总计 142,069.22 147,563.97 128,455.28 

所有者权益 119,252.28 146,403.90 161,300.21 

 

被评估单位母公司报表近两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267,495.34 255,090.51 77,361.86 

利润总额 28,942.84 40,436.43 16,691.31 

净利润 26,078.36 36,055.06 14,335.45 

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财务数据与众环

审字(2024)0205275 号审计报告数据无差异，对本次评估值不构成影响。 

  



4-2-936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关于中企华评报字(2024)第 6377 号资产评估报

告采用财务数据与众环审字(2024)0205275 号审计报告数据无差异的

说明盖章页） 

 

 

评估人员：姚永强 

 

 

评估人员：张晓鸿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

2024 年 9 月 25 日 


